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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共识阶段建立共识阶段建立共识阶段建立共识阶段 

市区更新多声道市区更新多声道市区更新多声道市区更新多声道 (3) 讨论摘要讨论摘要讨论摘要讨论摘要 
 

日期 ﹕ 2010 年 2 月 20 日 

时间 ﹕ 上午 10:00 至 11:00 

频道 ﹕ 商业一台 

主持 ﹕ 冯志丰 

嘉宾 ﹕ 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女士、《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 (下 

称「督导委员会」) 委员张仁良教授 

主题 ： 补偿及安置政策与财务安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局长解释《市区重建策略》中现行的「补偿及安置」政策、检讨进度及拟订

方向﹕ 

• 自 2008 年 7 月激活《市区重建策略》检讨以来，已透过不同渠道向公众

收集意见﹔当中，就「补偿及安置」这课题收集到最多意见。 

• 现时的市区重建项目补偿机制，在 2001 年经详细讨论，由立法会通过。

补偿的计算方法是除按单位市价补偿给业主外，再加自置居所津贴；在

2001 年前，大概以十年楼龄为补偿基准。 

• 当年在讨论市区重建局(下称「市建局」) 成立时，议员和社会都十分希

望优化补偿机制﹔为此，当局遂决定自置居所津贴是以同区七年楼龄为

基础，并一直沿用至今。 

• 现行补偿方法中，住宅单位业权人会分为自住业主或投资业主﹕自住业

主除单位的市值外，可以获得全数的自置居所津贴﹔总额约相等于一个

同区七年楼龄单位的价值。如果是投资业主(例如﹕买楼作出租用途的业

主)，则会获得自置居所津贴的一半及单位的市值作为补偿。在重建项目

内，市建局亦须负责租户的安置安排。 

• 市区重建的精神，是希望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 

 

2. 张仁良教授表示，督导委员会和当局听到不少公众人士表达，希望在补偿上

有其它选择，例如﹕「楼换楼」、「铺换铺」。他认为以「7 年楼龄」为基准颇

为合理﹔因为现时 7 年楼龄的楼宇质素比以前大有改善，7 年楼龄楼宇的价格

更与新楼楼价相差不远。他反而担心长远而言，是否能持续承担财政开支。 

 

3. 至于「楼换楼」、「铺换铺」，当局会详加考虑﹔若果落实，实施规则必定要清

晰，透明度也要相当高，而「楼换楼」、「铺换铺」的定义、条件和准则也必

须清楚说明，避免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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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局长强调，由于在香港进行市区重建的需时很长，市场变化也很快，

因此必须考虑小业主在重建过程中愿意承担多少风险等众多考虑因素。市建

局在过去两、三年也有采取一个优化措施﹕若果受重建影响居民是自住业主，

而希望将来返回该重建项目居住，可以获安排优先认购。 

 

4. 主持读出网上留言，并表示会将全部留言交给发展局跟进及处理1﹕ 

• 一位自称买了马头围十三街的 50 年楼龄唐楼自住的「80 后」年青人建

议政府，可以在启德的发展用地上腾出地皮，兴建类似居屋的楼宇，以

楼换楼的方式跟十三街的居民交换。他认为，现在的旧楼存在「钉子户」，

他建议凡以公司名义注册的都不获额外补偿，而个人业主也只可以一生

一次获得一个单位的重建补偿，以免有人不停「下钉」。局长回应表示，

现时在一个重建项目中，若一位业主拥有数个单位，会按不同比例获得

补偿﹔但是至于由公司注册的业主则不获补偿或一生只获一次重建补偿

的建议，就值得商榷。此外，当局亦通过「楼宇更新大行动」协助「十

三街」进行维修，希望暂缓楼宇失修的问题。至于长远会否在附近另觅

土地安置，方便重建，她认为要深化考虑。局长认为，启德的用地有发

展空间﹕除了可以成为一个中密度及着重绿化的区域外，亦可以有助市

区重建、新旧交融。 

• 一位网民表示，旧楼重建的利益应归予原来业主，为他们创造财富，比

起那些扶贫计划、社企等来得直接和有建设性。 

• 有一位网民建议，希望在旧楼业主、市建局或地产商商讨补偿时引入调

解的机制，避免争拗。 

 

5. 一位听众查询政府是否设有专责人员协助旧楼进行非强制性验楼。他觉得被

纳入「楼宇更新大行动」的楼宇当中，有些似乎存在塌楼危机。他建议政府

主动收购重建，因为旧楼翻新后仍未能一劳永逸。局长回应道，立法会正在

审议有关强制验楼和验窗的条例，而屋宇署亦一直负责规管和保障楼宇安全，

包括巡查楼宇、发出修葺令或检控。至于该名听众认为有些楼宇即使维修也

没用，必须重建；局长表明，希望藉是次检讨就重建或复修凝聚较大共识。 

 

6. 有听众表示，有业主在冻结人口调查与落实重建项目之间的时间内逼迁租户，

令租客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并不获公屋安置，市建局也不肯承诺向他们补偿。

局长回应表示对此非常关注，强调业主即使逼迁租户，但根据冻结人口调查

的资料显示，该名业主不能算为自住，补偿额亦不会增加。对于该个案的受

影响租客，市建局会按个别情况作出安排。市建局灵活性较大，在土地发展

公司时代，也购置了一些物业作安置用。发展局及市建局将会研究在程序上

如何把对租客的影响减至最小，亦会逐一提供协助。 

 

                                                      
1
 商台网上留言版的意见已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网页的网上论坛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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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局长指出，如果个别业主希望分享重建价值，应通过市场机制、依据法例进

行；而市建局所做的市区重建项目涉及公众使命、社会意义，两者的性质和

目的有所不同。政府不可为了满足个别业主的期望而使用公帑资助这些项目。 

 

8. 当局明白有部份小业主在组织自己大厦业主同意进行更新的困难，又缺乏专

业知识，他们既不想被发展商收购，又找不到诚实的中介人 (“honest broker”) 

从中帮忙。所以，将来市建局在角色上或会有转变，即由业主主动找市建局

担当中介人角色以协助进行重建，而非现时只要是市建局「看中」的项目便

进行重建。市建局提供的是专业服务，使小业主可分享重建价值，因此过程

中应可收取专业费用；有关当局正就这方案进行研究。另外，当局也会研究

如何更有效地协助组织业主进行大厦维修。 

 

9. 张仁良教授建议，就「楼换楼」方案，可依照现时机制先把补偿现金化，意

即依照应得的现金补偿额，换取将来落成后的对等价值单位；这样会较公平。

至于「铺换铺」，市建局在执行上较复杂，但假如受影响人士选择「铺换铺」，

风险必须自行承担。而执行细节应明确，例如换取同等价值的铺位及有优先

选择权等。 

 

10. 有听众表示，希望市建局出价收购一视同仁。另外，市建局的出价往往比私

人发展商低，相信会增加市建局收楼的难度、引起业主抗争。局长重申，市

建局是公营机构，具社会功能、透明度、公开和一致性，有政策规范，其所

做的市区重建与私人发展商的项目在目的和意义上并不同﹔不会因为个别项

目的潜力不同而补偿各异。根据现行政策，如果业主并不是居住在某单位，

而是以这个单位做投资，当局必须按政策执行 ─ 业主会获补偿物业市值，

再根据非自住补偿方案，另加自置居所津贴的一半。 

 

11. 就社区重建规划，局长重申两点﹕第一、在重建中，当局一定尽力为社区增

值，譬如增设公共空间、公众设施等﹔第二，重建的出发点是帮助市民改善

生活环境，注重楼宇状况，并按社会情况而决定进行哪些项目；因此，当局

的保育或发展项目多会导致亏蚀。 

 

世联顾问 

2010 年 4 月 

 

-完- 

 


